
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

关于规范试卷批阅的管理规定 

 

    阅卷工作是考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客观、公正、准确

评定学生学习成绩、评价教学效果、检查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。为

了加强阅卷工作，规范阅卷程序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一、阅卷组织 

1.阅卷工作由教务处会同各系（部）组织实施，制定具体要求

并进行检查、监督、管理。 

2.为进一步深化、贯彻学院二级管理的精神及相关规定，公共

基础课阅卷工作由课程所在部负责组织实施，专业课阅卷工作由

相应系负责组织实施。 

二、阅卷程序 

1.在考试结束后 3 天内，由各系（部）相关阅卷教师到教务处

考试工作人员处领取试卷。 

2.各系（部）阅卷教师领取试卷时，应认真检查试卷是否密封

装订，是否存在试卷破损等情况，如发现问题请及时与考务人员联

系，并做好妥善处理工作。 

3.无特殊原因的，文化基础课所有试卷都要在密封状态下采

取集体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评阅，阅卷地点、时间由各系（部）自

行安排。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将试卷领走批阅，需经阅卷教师所在系



（部）主管领导批准，并填写《教师领取试卷审批表》后，方可将

试卷领走。 

4.专业课试卷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独立阅卷或集体流水阅卷。 

5.按阅卷相关要求进行试卷批阅、合分、复查等工作。 

6.卷面分数经核对无误后，到系（部）指定考务人员处拆封，

并登录考试成绩。 

7.按课程考核办法汇总该门课程的最后成绩，上报教务处。 

8.试卷一经批阅完毕，不得随意更改分数，确有特殊情况需要

修改的，应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9.全部阅卷工作结束后，试卷由各系负责保存，文化基础课试

卷相关阅卷教师需要按时间要求准时将试卷送到各系存档。 

三、阅卷要求 

1.阅卷教师批阅试卷时一律使用红色钢笔或圆珠笔，在卷面

上只允许画写分数和阅卷标记，严禁任意涂改。 

2.阅卷时要参照（参考）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，用统一标准判

卷，做到阅卷评分严格、公正，无误判、漏判现象。 

3.记分数字的书写要准确、清晰、工整，记分使用阿拉伯数字，

同一试卷的记分方式必须始终一致。 

4.试卷批阅统一采用得分标准，每道大题的得分（正分）标在

题目左上角的相应位置，由评阅教师签名；每道小题批阅时都要有

对、错标记（√或×），将每道小题得分（正分）标在相应题目的

右边，得分要清楚、标注规范。每道大题评阅完毕后，应将每道大



题得分字迹清楚地标注在试卷第一页的得分栏中。 

5.要做到核分准确无误，试卷卷面总成绩要与各道大题得分

之和一致；各道大题得分与每道小题得分相吻合。最后由核分人在

相应位置签名，表明该教师对该试卷负责。 

6.阅卷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批阅工作，一般为考

试结束后 1 周内完成试卷批阅工作。 

7.阅卷期间阅卷教师不准以任何理由拆封试卷。如发现试卷

有密封不严、卷面有标记、雷同试卷、试卷丢失等特殊情况，及时

向各系（部）考务人员反映情况，各系（部）考务人员将调查结果

及时上报教务处进行处理。 

8.成绩登录前，应在指定地点由各系（部）考务人员进行试卷

拆封，试卷拆封前要对试卷进行认真检查。阅卷教师在试卷开封前

要标明不及格人数，试卷内各项填写必须齐全，教师签字要完整。 

四、更改试卷成绩规定 

1.成绩一经评定，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。 

2.试卷批阅过程中不允许有更改分数现象，每一大题得分及

试卷首页得分框中所有分数如果有误需要变更时，在变更处必须

有更改人和系（部）教研室主任签名，并不得以教师印章代替。 

3.对大面积更改分数现象，相关责任人需附文字说明，由各系

（部）主管教学的主任审核后上报教务处。 

五、质量检查 

1.各系（部）要以保证教学质量为出发点，加大对本部门试卷



质量的检查、监督等工作。要严抓试卷的命题、评分标准、批阅试

卷等环节。 

2.各系（部）以学年为周期于每秋季学期开学初对本部门上一

学年的试卷进行自检工作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,并通知

相关责任人及时改正。将试卷自检结果进行总结，并以书面形式将

自检报告上报教务处。 

3.教务处及督导团人员定期会同各系（部）组织试卷抽查工作，

对试题质量、评分质量等作抽样评估，将评估报告及结果通报全

院，并对抽检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整改方案。 

六、附则 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